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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25條。
二、行政院108年4月18日院臺忠字第1080173015號函頒「921震災20週年暨莫拉克風災10週年之回顧與策進綱要計畫」。
三、內政部108年8月15日內授消字第1080823694號函頒「108年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網路演練活動執行計畫」及「108年國家防災日『消防防災館』全民地震網路演練活動說明」。
貳、計畫目的
   為配合中央推廣全民地震網路演練活動，屏東縣政府希望本縣各級機關、學校、團體、公司企業及民眾皆能同步在本年度國家防災日當天上午9時21分，透過實地就地避難演練(趴下、掩護、穩住)，強化地震災害應變能力。
參、辦理單位
一、	督導單位：內政部。
二、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	執行單位：本府各局處及所屬1、2級單位、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肆、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網路演練相關活動如下:
一、全民地震網路演練活動
(1) 網頁及網址：消防防災館https://www.tfdp.com.tw。(原臺灣抗災演練網已暫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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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對象: 屏東縣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公司企業及民眾。
(3) 辦理期程:
1. 活動網頁於108年8月27日起開放註冊。
2. 開始演練時間:108年9月20日上午9時21分。
3. 照片上傳分享期限:108年9月20日至108年10月20日前。
(4) 辦理方式及工作分工
1. 註冊登入：原臺灣抗災演練網本(108)年度改版為「消防防災館」，以企業、學校、政府機構、非營利事業或個人身分分別登入註冊。
2. 舊會員既有密碼均無法登入，登入「重設密碼」並重新輸入原註冊之電子郵件，取得系統提供之新密碼登入，需修改密碼者，可再至會員專區修改密碼。
(1) 舊會員遺失原註冊之電子郵件，以企業、學校、政府機構、非營利事業或個人身分重新註冊。
(2) 新會員註冊後，若未收到驗證信，可至「重寄驗證信」重新寄發。
(5) 事前學習：了解災害及危險評估，並利用消防防災館事先學習地震發生時如何就地避難。
(6) 演練方式：
1. 於108年9月20日上午9時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透過「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發布「國家防災日地震警報」訊息，請所有參加消防防災館與註冊的機關、學校、企業及民眾，立即進行自主性就地避難演練，即採地震避難3步驟(趴下Drop、掩護Cover、穩住Hold on)，避難演練時間約1分鐘。
2. 本次演練請鼓勵各單位提升演練級別，即演練著重在立即性的生命安全防護，並鼓勵單位人員預想在地震發生當下，面臨緊急情況所能採取的行動為何，事前環境安全及避難路線規劃，並評估震後是否需要避難(可參考消防防災館\下載專區\防災文宣)。
(7) 演練分享：演練後請將照片1至4張上傳至消防防災館與大家分享。
(8) 活動宣導
1. 各機關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活動期間協助所屬相關單位於網頁活動連結，並配合張貼海報宣導。
2.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或配合集會活動時協助宣導。
二、屏東縣政府為響應國家防災日，辦理【地震知識大哉
    問！】臉書抽獎活動
[bookmark: _Hlk522898741] (一)活動網址:本府「屏東消防」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tfire119/。
 (二)活動時間:108年9月16日至11月1日。
(三)活動方式:屏東縣政府將於108年9月16日國家防災日防災週首日，在「屏東消防」FB粉專舉辦「地震知識大哉問！」臉書抽獎活動。
(四)活動辦法
1. 至屏東縣政府消防局-「屏東消防」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tfire119/）”按讚”，尋找『地震知識大哉問！』貼文，留言回答3個問題，並tag3位好友(@花輪 @小丸子@豬太郎) ，就有機會抽中包含:滅火器造型存錢筒、消防車造型微型積木、一卡通、汽車快速充電器、防身警報器…等精美好禮共計40份。
2. 名單公布：屏東縣政府將於11月8日公布40名幸運朋友中獎名單，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伍、執行單位應配合工作:
一、本府各局處:
(一)網站宣導:活動期間，請建置網站網站連結並放置於所屬網站首頁最新消息或活動花絮等明顯易見處，以協助防災知識推廣。
(二)集會宣導:各單位於9月辦理大型集會活動期間，以文字、平面或電子刊登方式協助宣導地震逃生概念。
[bookmark: _Hlk18330377](三)海報宣導:各單位下載電子檔配合張貼。
(四)各單位至消防防災館以”個人家庭”或”機構團體”註冊，並在108年9月20日配合地震演練活動，108年10月20日前上傳成果資料。
(五)請各單位函轉轄下所屬單位、志工團體踴躍參與消防防災館活動。
二、傳播暨國際事務處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數位媒體、電子看板及跑馬燈等多元方式，刊登消防防災館及相關抽獎活動訊息，以達宣傳目的。
三、教育處
   依據教育部頒布演練計畫函發各級學校配合辦理。
四、社會處
   函請本轄相關非營利機構(包含社會福利團體、志工團體…等)，鼓勵各機構配合辦理地震演練活動。
五、衛生局
函請轄內醫療院所、各地衛生所及長照中心、護理之家…等機構，宣導並輔導行動不便者避難3步驟。
六、交通旅遊處
    請配合於公車轉運站、公車候車亭及交通船候船室…等地點佈告欄，刊登消防防災館及相關抽獎活動訊息，以達宣傳目的。
七、消防局
(一) 本局於9月21日(六)假屏東市仁愛國小與教育處共同辦理「2019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有GO讚」闖關活動暨成果展，屆時支援宣導攤位及搜救犬表演。
(二) 所屬各大、分隊於9月份擇定轄內學校或特定場所共同辦理地震疏散避難演練，共計4個場次。
(三) 所屬消防同仁、義消、婦女宣導隊、民間救難團隊:請於9月份義消定期訓練時配合地震演練活動至消防防災館以”個人家庭”或”機構團體”註冊，由分隊同仁協助拍照，108年10月20日前上傳成果資料。
(四) 活動期間，建議至本縣企業(如:國營、民營企業、公司、工廠、醫院、補習班、…等)參與人數較多場所，辦理地震防災宣導，並協助上網註冊及成果資料上傳。
(四) 海報宣導:請至轄內郵局、大賣場、超商、廟宇、風景區..等人潮較多單位，配合張貼。
(五) 網站宣導:請於各分隊臉書粉專建置活動網頁連結。
八、各鄉鎮市公所
(一)網站宣導:請協助於網站建置活動網頁連結。
(二)集會宣導:請於9月辦理大型集會活動期間，以文字、平面或電子刊登方式協助宣導地震逃生概念。
(三)海報宣導:各單位下載電子檔配合張貼。
(四)鼓勵同仁至消防防災館活動網頁以”個人家庭”或”機構團體”註冊，並在108年9月20日配合地震演練活動，108年10月20日前上傳成果資料。
陸、經費需求
各級政府辦理本計畫之相關活動或演練所需經費，由各單位預算下支應。
柒、管制考核及獎勵辦法說明
一、本府各局處:請於108年10月31日前提送「屏東縣政府參與消防防災館活動成果統計表」，由本府消防局彙整，供109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項目之用。
二、本府各局處與各鄉鎮市公所業務單位主管及承(協)辦人員視實際參演及推廣情形，依建議敘獎額度本權責自行簽辦發佈。
	
108年屏東縣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網路演練建議敘獎額度

	單位
	宣導對象
	敘獎額度

	本府消防局(各大、分隊)
	註冊身分為個人家庭或機構團體(企業、非營利團體)
	依據「108年防災宣導工作執行計畫」辦理

	本府各局處與各鄉鎮市公所之防災相關業務主管及承(協)辦人員
	註冊身分為機構團體/政府機構
	註冊並完成上傳，每達3個科(課)室，嘉獎1次1人次，每人嘉獎以2次為上限

	本府教育處
	註冊身分為機構團體/學校
	依據教育處頒布相關規定辦理

	*各單位可逕至消防防災館查詢參與紀錄，作為敘獎依據。


三、本府消防局(各大、分隊)辦理大型地震疏散避難演練及協助「2019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有GO讚」闖關活動暨成果展，承(協)辦人員及主管依實際出力情形核予獎勵。
捌、其他
一、活動logo、活動海報及宣導教學手冊等相關資料，請至消防防災館活動網站\下載專區\防災文宣下載。
二、本活動將列為本部109年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項目。
三、聯絡人：屏東縣政府消防局承辦人林美延，電話：(08)7662911*5810，傳真:(08)7665992，E-mail：lily1030@ptfire.gov.tw。
拾壹、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屏東縣政府○○○(單位名稱)
108年度參與消防防災館演練活動成果統計表

	項次
	執行內容
	執行狀況

	1
	網站宣導: 已於本局(處)網站建置活動網頁連結。
	□已完成，□未能完成


	2
	以”機關團體/政府機構”註冊並完成上傳成果資料之參與演練科(室)
	完成科(室)      ，
建議敘獎額度為嘉獎    次，
      人次。

	備註
	本成果表請於108年10月31日前送本府消防局防災企劃科彙辦。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本府消防局防災企劃科隊員林美延，聯絡電話:7662911轉5810，傳真電話:7665992。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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